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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rinity Grammar” teaching system, this paper divides the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re flexible Bi sentence with "V/Adj.+ de" 

in the sentence pattern. In order to know more specifically the learners' mastery 

of this grammar point and their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is paper designs three 

questionnaires on different test questions and the use of grammatical definitions 

i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akes a relevant investigation on Thai Chinese learners. 

From the survey results, we conclude that the typical mistakes of learners mainly 

include: students add adverbs of degree after “de”, the words they choose don't 

conform to the rules of this sentence, they haven't mastered the verb copy yet, 

and the words they choose don’t conform to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whole 

sentence. Finally, the view will design the internal functions of Trinity Grammar, 

combined with the answers to this questionnaire. According to this par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typical context, typical object meaning, typical 

comparison action and typical comparison content. These four dimensions are 

based on 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mmar items and learners' common 

cognition, so that teaching users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the 

sentence pattern with “V/Adj.+ de” through these typical compon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improving the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s a tool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sources. 

Keywords: trinity gramma; Bi sentence with V/Adj.+ de;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ai Chines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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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语法”在于对外汉语教材语法释义部分的应用—— 

以“V/Adj.+得”比字句为例 

Nawanan Woraditnitiwaraatorn1 

收稿日期 2024.7.30 修回日期 2024.10.10 接收日期 2024.10.22 

摘要 

本文以“三一语法”教学体系，对句型内部较为灵活的“V/Adj.+得”比字句划

分出其自身的功能及特征。为能更具体地了解到学习者对该语法点的掌握及对教材的

使用情况，本文通过设计三种不同测试题型、教材语法释义使用方面的问卷，对泰国

汉语学习者进行相关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学习者的典型错误主要有：学习者在“得”

后位置加上程度副词、选用的词语不符合该句式的规律、尚未掌握好动词拷贝式以及

选用的词语不符合整个句子的逻辑关系。最后，试图将三一语法，结合本次问卷的答

题情况，设计出该语法项内部的功能。该部分内容可分为四个维度：典型语境、典型

对象义类、典型比较动作和典型比较内容。这四个维度是以突出语法项自身的特征、

学习者的共性认知为依据，让教学使用者能通过这些典型性成分，了解“V/Adj.+得”

比字句句型内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资源的工具，提出改善语法

释义部分的编排建议。 

1.引言

Feng Shengli, Shi Chunhong（2011）在文中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语法教学

不能不讲结构”，但问题在于如何讲好那些结构。“三一语法”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

的专题，冯胜利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三一语法”体系。该

教学体系的基本框架，由三个不同维度组成，分别为：句子的形式结构、结构的功能

作用及功能的典型语境。可以看出，三一语法教学背后，其实是蕴含着形式派与功能

派，其中提到的最后一个维度“典型语境”是研究者从实际教学的需求对语法内容的

教学方式进行调整，以贴近学习者的日常生活与认知经验作为教学设计选用的依据。

可以看出，这三个维度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或运用这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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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来突出语法内部结构的形式与功能的特征，让学习者更进一步地了解自己在接

触的语法内容“是什么”用来“干什么”甚至应该“在哪里”使用。换言之，除了从

语言内部的句法相关内容来展开语法教学内容外，还应该从语用层面去考虑。这种教

学方式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使用者有很大的帮助。此外，作为教师给学习者上课时，

也不该只将语法结构、语言点直接翻译成学习者的母语，并要求他们按照已知的结构，

或者公式单独地造出句子来，而应该告诉他们怎么运用那些语法结构，以及掌握语法

项自身的相关功能。不过有时也需要根据教学对象进行调整。如果是初级学习者，使

用母语解释对他们的学习会有一定的帮助。虽然在课堂上，很多时候不需要把相关的

理论告诉学习者，但这并非意味着要把语法教学与理论视为不相融合的内容，正如

Liu Fangfang(201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相似的观点，他指出给学生讲授语

法的时候，不只是单靠教师自身的经验，同时也不该直接把理论生硬地用到语言教学

中。这一点就像我们不该将母语者的语言使用习惯，直接套用到外国学生的语言课堂

上一样，而需要寻找适合他们的讲解方式。 

“V/Adj.+得”比字句是汉语比字句当中的一种特殊比较式。每种语言都有表达事

物之间的比较方式，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采用到的一种表达手段。对于相关的句式，

不少专家曾经采用各种定义与研究方法给这些比较句式进行分类，如：有的从意义上

出发，有的从形式上出发，也有的将两个标准结合起来，但能够把这些来一一对应，

确实是一件难以厘清的事情。正因如此，汉语中的比较句式类型就变得更加丰富、用

法多样，致使扩展用法也随之而复杂，甚至有的还出现跟其他语法项有直接或间接的

关系，比如：“V/Adj.+得”比字句。因此，我们选择汉语教学中的一个经典的语言点

“V/Adj.+得”比字句句式作为研究内容，基于三一语法提出教材如何使用该教学体系

对“V/Adj.+得”比字句或其他语法点合理地编写语法释义内容。本文通过设计测试和

问卷调查对学习者使用该句式的情况、对教材语法释义部分的意见进行探究，希望能

为教材编写提供更多需要注重的地方。 

2.“V/Adj.+得”比字句相关研究 

2.1 留学生“V/Adj.+得”比字句学习研究情况 

比较式内容可谓是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难点之一，而且也是汉语教学的典型语法

项，学习者从初级阶段就开始接触到跟比较句式相关的教学内容。随着学习者水平的

提高，比较句式的复杂度也随之而提升。此外，尽管到了高级阶段，有些学生还是没

有掌握好该语法项。 

Liu Hanwu,Ding Chongming(2021)总结 21 世纪初“比字句”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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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方个方面，分别为：比字句对比、比字句偏误、比字句习得以及比字句教学进行

评述。研究发现，偏误分析方面的研究占比最多，而习得顺序研究占比最少。他们对

当初的比字句研究内容进行全面论述，并总结出 21 世纪相关的研究内容，发现大多研

究采用的是定量研究方法，很少将语用、语义和句法三个平面相结合起来。于是，他

们认为如果未来能将这三个层面结合在一起，会使比较句式的研究成果变得更有说服

力。如果根据不同评述的内容来看，偏误分析方面的研究大部分以搜集语料与问卷设

计方法为主，在偏误类别中，错序类是“比”字句最常见的类型；从习得顺序方面来

看，很多研究将学习者使用的正确率来构拟教学顺序，可实际上“正确”并非意味着

学习者“已经习得”；最后是从教学实施角度方面来考察，他们发现这时期的研究，

主要是学者们设想出一些教学建议，而很少从实践教学出发，因此，他们认为未来的

研究可以将过去已设想过的教学建议来进行验证，证明哪些方法对教学有帮助。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中，“比字句”的研究一直受到研究者的

关注，因为比字句类型丰富，而且也是学习者很早就接触到的一种语法项，所以在学

习的过程难免会出现各方面的错误。正如 Lu Fubo(1996)曾表示，在学习的过程中，当

非母语学习者的语法尚未完整建立，他们一般会采用简单的类比方式进行推导，其实

这样的做法正是偏误产生的源头之一。因此，为能弥补它的不足，且寻找更多有效的

教学方法，诸多学者就陆续从不同的角度对该语法项进行研究。 

首先从偏误方面的研究来看，Qiao Yanni (2010) 初步考察留学生使用“比”字句

的情况，她发现学习者的偏误主要有：在比字句中加上程度补语、比较项与形容词谓

语搭配不当。因此，她在文中提倡，最好应该加强语言实践，并且提高学习者的语感，

这样才有利于纠正、提高他们的汉语表达能力。Dai Xuexi (2006) 也采用偏误分析方

法考察学习者使用“比字句”的情况。研究表明，出现最多的错误是比较项与比较结

果部分，其主要原因来自于这两个比较成分的复杂关系，加上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

通常只看句子的形式，而忽略句中的其他成分，于是他建议最好先把基本的用法教给

学习者，练习部分也尽量按照习得顺序来引导。但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什么

样的习得顺序适合学习者？习得顺序是按照难度还是复杂度来区分，难度和复杂度真

的能决定习得顺序吗？其实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学习者，他

们的母语背景对不同句式的掌握情况与能力也有所差异，有时候，我们排列的顺序也

许对某一个国家的学习者来说比较难，相反，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学习者并没有那么高

的难度，那这样该如何划分呢？吴勇毅教授曾在课堂上讲过2，其实所谓“难度”主要

是从心理上引发而来的，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应该说是“语言自身的

2
 吴勇毅教授曾在二语习得研究课上，给笔者与班上的其他同学讲解过有关语言学习的难度和复杂度方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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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程度”。因此，如果把难点改成重点，或者改成教学使用者需要注意的地方，会

好一点儿。

Guan Zhibin (2010) 从语义和句法来分析现代汉语“比字句”的典型与非典型功

能，结果表明，典型“比字句”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分别为：比较主体、比较标记、

比较客体和比较结果，而非典型的语义特征含有：胜过、不及、泛比、等同和极比。

虽然“比字句”的基本功能是用来比较两个事物之间的差异，但由于句法结构不同，

致使它所表达出来的语义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上文已经论述过跟“比字句”有关的教学情况。众所周知，该语法项类型丰富，

形式也复杂，有的是跟另外一个语法项交叉在一起，其中“V/Adj.+得”比字句补语也

是学习者经常出错的一种句式。那么“V/Adj. + 得”和“比字句”相结合之后，它的

语义特征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呢? Tang Yiping (2019) 通过语法构式对“得”字句表

示结果部分进行研究，并指出“得”字句体现于，某人发出某个动作后，由于达到某

种程度，或频率之高低或力量之大小或时间之长短或其它能对结果造成影响的因素，

使某人或某物受到影响，最后影响到某种结果。这些动作的结果都涉及“量”和“程

度”，只要这些词语在特定语境中使用，就能体现其特征。因此“得”字的中心因素

是结果意义的。虽然文中提到现代汉语“得”字可划分为四种意义具有：表结果、状

态、程度和可能，但我们发现其实这四种意类都存在交叉性，有些组合成句后，还可

把它看成其中的某种类型。就如唐一萍，Tang Yiping,Wu Rangke(2020)后来在他们的

研究里表示“得”字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各自不可被替代的功能，犹如网络系统那

样。总之，动作的程度对动作结果产生影响，同时动作结果也已经体现出了动作的程

度。除此之外，由于这种句式在语法上有较为复杂的功能，这会使人类的认知和语言

使用的要求有更高的变动性，从而开始扩展出更多的用法与功能。不过“从外在语言

方面来看，语言的变异是常态的，当语言变异被频繁使用并泛化，就会逐渐固化为新

的语法构式”(Lu Jianming,2016)。 

Ke Weizhi(2012)整理泰国学习者汉语补语习得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在所有出现偏

误的可能性的表格中显示，泰国学习者对状态补语偏误的可能性与偏误，主要体现在

这三个方面：一是略用“得”助词，二是动词带宾语时没有把它写成重动形式，三是

在句子中缺少程度副词。从他的研究来看，泰国学习者出现比字句方面的偏误，主要

跟状态补语“得”字句自身规则的复杂度相关，因为在泰语中没有这种重动的用法，

那么当学习者在学习跟状态补语有关的语法项时，就会容易出现类似的错误。因此，

他建议汉语教学应该增强针对性方面，结合各个国家学习者的语言认知。因为从当初

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以英语母语者作为教学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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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对象，致使汉语教学还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其他非母语者国家。比如 Kanokporn 

Numtong（2020）的研究，她根据自己的教学与翻译经验，总结泰国学生在翻译的过程

经常出错的地方，文章里主要从泰国学生对定语、状语、补语的翻译情况出发，分析

对学习者造成偏误的因素。其中她在补语翻译部分提到，有些汉语句子形式确实无法

一一对应翻译出来的，甚至有些句子，虽然能翻译成泰语，但写出的意思也未必能达

到汉语原句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看到前人对“V/Adj.+得”比字句的相关研究，看到该句式所出现的典型偏误

以及复杂度。可以说，产生偏误的原因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同国家、不同水平的

学习者的偏误与难点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前人的研究更多的从学习者使用该语法点的

情况提出教学建议，而对于教材的编写并不多。那么作为提供教学资源的工具，“教

材”最好也应该将前人从其他角度发现的问题对语法释义部分进行调整。 

2.2 教材中“V/Adj.+得”比字句的编排情况 

目前我们在教材中看到的语法项的标注与释义内容就会发现，不少教材存在结构、

功能释义方面的不足。虽然那些典型的句式标注得很清楚，但如果进一步观察，那些

内容真的能满足教学使用者的需求吗？很多时候还是无法对这些问题下定具体的结论，

比如：教材给出的例子与练习跟语法释义部分的句式不太吻合；有些语法内容存在交

叉现象，能分出多种类别，可是教材却没有把那些不同类型的语法项进行合理地分配，

这里所指的分配是排列顺序方面，如教材把具有多种类型的语法项，同时编写在一起，

没有对各个句式的功能特征进行区分等。除此之外，教材中的语法点释义方法比较单

一，大部分的呈现形式集中在描述结构的意义，很少从结构形式内部的语义关系、常

用搭配、语体等这些角度作为释义的依据。因此，语法教材编写可以考虑把意义与结

构结合起来，甚至可以多用图片、表格、公式来丰富语法内容的呈现形式。(Li Qiang, 

2018) 

“好产品离不开编辑的精雕细琢，离不开编辑的创造性劳动”Tang Qijia(2020)。

从教材编写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这方面深入探讨，提倡如何引导学习者去运

用语言，而不是纯粹地学习语言知识。另外，授课过程也不该把语法有关的看成静态

的教学内容。根据前文提到的现象，正是“V/Adj.+得”比字句在面临的问题。笔者通

过考察相关文献后发现，目前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教材对“比字句”的划分类型，以

及释义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有的教材把该句式进行分类解释，而有的直接把所有的

比字句类型同时放在一起，甚至还出现给出的例子跟学习者在教学内容中接触到的不

一样，比如：“他比我跑得快”、“他比我唱得好”、“他比他朋友来得早”、“她

翻译课文比我翻译得好”等诸如此类的句子。最后根据初步考察的结果，我们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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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教材对“得”后位置成分的说法也不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表 1 教材中“V/Adj.+得”比字句标注情况 

教材 结构 

《汉语教程》2册（上） 
A 比 B + 动词 + 得 + 补语 

A + 动词 + 得 + 比 + B + 补语 

《成功之路》顺利篇 2 

A 比 B + 动词 + 得 + Adj. 

A + 动词 + 得 + 比 + B + Adj. 

A（V）O V 得 比 B Adj. 

A（V）O 比 B V 得 Adj. 

《发展汉语》综合 2 A 比 B + Adj./VP + 程度 

《新实用汉语》2 S + 比 + N/Pr + VP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教材对“得”后位置标注的区别，其中两部教材《汉语教

程》、《成功之路》采用同样的词语来解释“得”后位置。前者与后者将结构上的

“补语”和“Adj.”释义为“状态补语”，而另外两部教材却没有对此结构进行明确

的说明，但相比起来，在例句数量方面，《新实用汉语》给出的例子比其他教材多。

目前出现的分歧主要有两种，分别为“程度补语”与“状态补语”。那么“得”后位

置的成分到底属于哪一类补语？首先需要区分清楚以上提到的两种补语存在哪些方面

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其次需要根据划分出的结果给教材中出现的释义标注方式做出调

整，这两种处理方式都以应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角度为研究的出发点，有关这一

部分将从以下内容进行探讨。 

笔者认为，如果提供教学资源的工具对这些结构标注不够清楚，那这是否会给教

学使用者带来教学方面的影响呢？当然，在教学的过程中，也不能完全依赖书上所给

出的内容，但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教学资源，笔者希望教材应该能为教学使用者，提供

较为准确的基本知识的依据，因为好的教材会对非目的语环境学习者与非母语教师给

予很大的帮助及作用。那么总结出四部教材对“A 比 B+V/Adj.+得______”或者

“A+V/Adj.+得+比+B______”后位置标注的情况，主要有“程度补语”与“状态补

语”。根据现有的经典语法著作和语法教材，虽然“得”位置通常是补语，可是在现

代汉语中,各个补语的语义及其作用却不能被看成是同一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位

置上(ZhaoWeidong, 2016) 。其他共同点的还有，Shen Jiaxuan(2010)在文中表示，

各个补语类型都含有抽象的结果义，趋向补语、状态补语、程度补语，也属于结果补

语。前人对这种带“V/Adj.+得”的比字句与补语的解释说明，一种由动作行为、性状

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而这些表示动作的词语（述语动词或形容词）通常出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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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dj.+得”比字句的后位置 (Huang Borong, Liao Xudong,2007)。因此，笔者认

为，我们可以把该语法项的补语部分初步概括为“状态的一种说明”。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对外汉语教材还存在许多不统一的语法释义现象，尤其

是补语方面的内容，这也许是在汉语学界当中，有关补语的研究曾热论一时，到目前

还存在分歧。因此，笔者认为这也是导致对外汉语教材出现编写不一致的因素之一，

而且这些现象给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Yang Guang (2013)总结了前人对

状态补语的分析，并在文中对状态补语内部的作用进行解释，他指出“得”后面的形

容词一般用来陈述、描写、判断，也可以用于陈述动作的过程和动作的状态。例如： 

1.他比我跑得快。 他跑得比我快。 

2.他比我唱得好。 他唱得比我好听。 

3.他比他朋友来得早。 他来得比他朋友早。 

4.她翻译课文比我翻译得好。 她课文翻译得比我好。 

上述例子出现于“得”后位置。“快”、“好”、“早”等这些词语，主要解释

说明“得”前面的动作。例 1 说明“跑”状态的速度；例 2 说明“唱”状态的能力；

例 3 说明“来”状态的时间；例 4 说明“翻译”状态的质量或能力。另外，有人认为

“他比我来得早”和“他来得比我早”这两个句子所表达出来的意思都一样，只是句

中想要强调的重点不同。前者更强调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异，后者更强调比较动作。通

过观察句子内部可以看出，表示状态的词语通常是性质形容词。但目前，很多非目的

语环境的学习者所使用的通用汉语教材中的语法解释和标注过于简略且不统一。 

综上所述，如果需要给教材中的“V/Adj.+得”比字句后面的补语，找出一个较为

明确，且能让学习者容易理解的释义方式，笔者认为“状态补语”这种名称比较适合

该比字句类型。主要原因是当我们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进行比较时“V 得 Adj.”

更加突显评价的语义，而“V得+很 Adj.”更加突显描述的。(Wang Ying,2020)。也就

是说，说话人已经对两个事物所发出的状态做出了一种评价和判断。结合前人对状态

补语的分析，可以将“V/Adj.+得”比字句类型理解为，说话人对两个发出动作及状态

的人或事物进行评价、判断，而“得”后面的补语，充当被评价出来的扩充强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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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调查设计与对象

为了解学习者对“V/Adj.+得”比字句的理解与教材语法释义的情况，笔者将通过

问卷调查方法，考察 33 名泰国本土汉语学习者。测试问卷由三种不同的测试题型构成，

分别为：第一种测试题型要求学习者根据上下文填写“得”后面的补语成分；第二种

测试题型要求学习者根据上下文填写“述语”和“补语”成分，这一部分主要考察学

习者能否选出符合上下文的词语；第三种测试题型要求学习者将基本的“A 比 B______”

句式，改写成“A 比 B+V/Adj.得”句式。通过以上三种题型，初步考察学习者对该句

式类型的掌握程度，从调查结果中看他们对比较状态与比较点之间的使用情况。本次

调查共有 33 名泰国本土学习者参与。出现在测试结果中的整体问题如下： 

第一种题型： 

（1）*马丁比我跑得很快。 

（2）*丽丽比我学得聪明。 

（3）*李龙汉语比别的同学说得慢，老师一问他就能回答，每次说什么都不用想。 

（4）*虽然她显得很瘦，但吃饭吃得比男生饱。 

（5）*因为王力是大四学生，最近熬夜写论文，所以他睡得比张兰困。 

第二种题型： 

（6）*小明比班上的同学坐得很快，到教室的时候都已经看到小明坐在里边了。 

（7）*去吃饭的时候，我走得比他高兴，所以每次都是我在等他。 

（8）*在舞蹈班上，林林跳舞得比其他同学很好。 

（9）*大家都说我漂亮得比别人好。 

（10）*在路上他走得比一般的车快。 

第三种题型： 

（11）*他比我的成绩得高。 

（12）*妈妈比外面做菜得好吃。 

（13）*我觉得李丽演技得比其他男明星好。 

（14）*林林比其他同学写作文得长。 

（15）*老师说得我比我学汉语的速度一般的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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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生“V/Adj.+得”比字句调查结果 

序号 
符合 

(人数) 
占比(%) 

不符合 

（人数） 

占比

(%) 

不回复 

（人数） 

占比

(%) 

Q1 25 75.8 8 24.2 - - 

Q2 18 54.5 15 45.5 - - 

Q3 19 57.6 14 42.4 - - 

Q4 13 39.4 19 57.6 1 3.0 

Q5 13 39.4 19 57.6 1 3.0 

Q6 13 39.4 19 57.6 1 3.0 

Q7 16 48.5 17 51.5 - - 

Q8 12 36.4 21 63.6 - - 

Q9 9 27.3 24 72.7 - - 

Q10 9 27.3 24 72.7 - - 

Q11 3 9.1 29 87.9 1 3.0 

Q12 5 15.2 26 78.8 2 6.0 

Q13 7 21.2 23 69.7 3 9.1 

Q14 10 30.2 22 66.8 1 3.0 

Q15 9 27.3 23 69.7 1 3.0 
注释：N=33 ,“̶ ” 表示  没有 

以上十五道题是从测试结果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答案，通过例子来看 33 名学习

者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第一种题型的准确率（第 1-第 5）高于第二种题型（第 6-

第 10），而第三种题型的准确率（第 11-第 15）低于第一种与第二种题型。根据考察

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汉语学习者的三种不同题型的答题情况，可将他们出现的问题概

括为以下几点： 

一、学习者在“得”后面加上程度副词。虽然在单独的状态补语中，可以将程度

副词添加进去，但由于“比字句”本身已具备表示程度的功能，采用该句式类型的时

候，不需要在句中加上“很”、“非常”、“太”诸如此类表示程度的词语。比如：

第 1题“*马丁比我跑得很快”； 

二、选用的词语不符合该句式的规律。如果按照该语法项的公式来看，有些测试

题，学习者填写的词语是符合语法的，但在语义层面上，那些词语却不符合整个句子

所要表达的内容。比如：学生在“得”后面写的是“形容词”词性，但其实并非是所

有形容词都能进入“V/Adj.+得”比字句。比如：第 2 题“*丽丽比我学得聪明”，划

线词语的形容词“聪明”是人类具备的一种智慧，所以更多的不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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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尚未掌握好动词拷贝式。出现带宾的动词时，学习者没有将动词部分重复一

遍，而直接在带宾动词后面加上其他词语。出现这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泰语中没有

重动的表达方式。另外，我们进一步观察测试结果还发现，汉语水平较低、汉语学习

时间较短的学习者经常出现这样的错误。比如：第 8 题“*在舞蹈班上，林林跳舞得比

其他同学很好”； 

四、选用的词语不符合整个句子的逻辑关系。学习者在句中填写的动词跟形容词

没有关联性，写的词语符合语法，但结合上下文后，语义却不匹配。比如：第 3 题“*

李龙汉语比别的同学说得慢，老师一问他就能回答，每次说什么都不用想”。 

基于测试结果中出现的上述四类问题，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学习者对“V/Adj.+得”

比字句的掌握情况还不那么好。在测试结果中，较为明显的错误主要集中于“V/Adj.+

得”比字句补语成分。根据我们的推测，这也许是该句式成分与“比字句”组合起来

后，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有较高的灵活性，如果给出的语境比较开放、没有上下文的

限制，句中的补语、动词成分是可以互换使用其他词语的。如：第 9 题“大家都说我

______得比别人______”。虽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但在句中却没有具体上下文的

要求。因此，学习者可以在两个空格中，填写各种能跟此方面结合的比较内容，比如：

可以在句中填写能力方面的比较、速度的比较，或者日常生活方面的比较等。关于这

一点 Bian Chengjian (2008) 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这种比字句的结构比较复

杂、句中的位置也很灵活，不太适合初级学习者。另外，在第三种测试题型中，还发

现不少学习者，不仅尚未掌握好该句式类型的用法，而且对整个句子所要表达的内容

还不够理解，致使他们在选词或改写句子的时候出现词不达意、顺序混乱的现象。比

如：第 11 题“*他比我的成绩得高”；第 15 题“*老师说得我比我学汉语的速度一般

的人快”。 

当然，导致学习者出现这些错误的因素，并非局限于以上提到的内容，其实如果

再进一步仔细划分，肯定还会存在很多方面的因素，但这些调查结果，主要从本测试

问卷的答案总结出来，笔者希望能通过这些答题情况提出跟教材语法释义相关的建议。

由于处在非目的语环境的学习者、非母语教师主要依靠或参考的教学资源及工具是教

材。于是，笔者将试图基于三一语法教学体系，结合前人的研究、学习者对教材使用

情况的调查结果来设计语法释义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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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生对“V/Adj.+得”比字句与教材使用情况 

序号 
学习者同意度（百分比） 

平均值 标准差 结果 
5 4 3 2 1 

Q1 78.8 18.2 3 ̶ ̶ 4.8 0.5 符合 

Q2 63.6 24.2 9.1 3.0 ̶ 4.5 0.8 比较符合 

Q3 15.1 21.2 18.2 18.2 27.3 2.8 1.4 不确定 

Q4 39.4 27.3 27.3 3.0 3.0 4.0 1.0 比较符合 

Q5 33.3 24.2 27.3 12.1 3.1 3.7 1.1 比较符合 

Q6 42.4 30.4 24.2 ̶ 3.0 4.1 1.0 比较符合 

Q7 63.6 30.3 6.06 ̶ ̶ 4.6 0.6 符合 

Q8 33.3 48.5 15.1 3.1 ̶ 4.1 0.8 比较符合 

Q9 36.4 18.2 24.2 15.2 6.1 3.6 1.3 比较符合 

Q10 33.3 21.2 27.3 18.2 ̶ 3.7 1.1 比较符合 

Q11 3.0 15.2 51.5 3.0 27.3 2.6 1.1 不确定 

Q12 66.7 21.2 9.1 3.0 ̶ 4.5 0.8 符合 

Q13 18.2 21.2 27.3 18.2 15.1 3.1 1.3 不确定 

总数 40.55 24.71 20.74 7.5 6.5 3.9 1.0 比较符合 
注释：N=33 ,“̶ ” 表示  没有,5 表示符合；4 表示比较符合；3 表示不确定；2 表示不太符合；1 表示不符合。3 

表3为学习者对“V/Adj.+得”比字句与教材使用情况的评估，共有13道题。从表

中可以发现，平均值最大的是第 1 题“我学过 A 比 B+V 得 Adj.”；平均值最小的是第

11 题“如果没有老师，我可以通过现在使用的教材自学语法”。学生对“V/Adj.+得”

比字句与教材使用情况的符合程度的评估，总数平均值为 3.9，标准差为 1.0，这表明

33 名泰国学习者对该句式的理解情况，与教材语法释义部分的符合程度趋向于“比较

符合”。通过该数据结果，学生对自我认知的理解进行判断与测试题出现的结果不完

全一致，即不符合的句子比符合的高（详见表 2 的结果）。换言之，学习者对

“V/Adj.+得”比字句的实际使用情况并非跟他们对教材使用情况的判断相符合。

从三个表格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三者之间的结果都是相互关联的。虽然在表3中，

学习者的整体答案倾向于“比较符合”但其中有三道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不确定”分

别为：第 3 题“我不常用‘A 比 B+V/Adj.+得 Adj.’”、第 11 题“如果没有老师，我

可以通过现在使用的教材自学语法”、第 13 题“我很少看到教材中的语法释义提到什

么时候用、在哪里用”。通过这些调查结果看出，学习者还是希望在学习语法的过程

3 本次调查结果的评估，我们对五个符合程度的评估标准为 1.00-1.50 之间表示不符合；1.51-2.50 之间表示不太符合；2.51-

3.50 之间表示不确定；3.51-4.50 之间表示比较符合；4.51-5.00 之间表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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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有教师来讲解。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个表格的调查结果并非纯粹受到教

材的影响，实际上它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提供教学资源的工具，可以通过

以上总结出的错误特征，找出改善的方法来弥补不足之处，以及教材编写时需要注意

的地方。 

4.典型性成分对“V/Adj.+得”比字句语法释义及呈现形式的建议

结合前面提到的“三一语法”体系中的结构的形式、功能的作用、功能的显性语

境三个维度后，我们可以从这些方法有机地对教材中的语法释义部分进行调整，并且

进一步将三个维度深入扩展，突出各个语法项本身的功能及特点。笔者试图在“三一

语法”典型语境视角下，将“V/Adj.+得”比字句细化分出它可能出现的典型性成分。 

就我们所知，基本的“比字句”成分通常有两个参与者的比较点（主体与客体）；

内容比较（需要比较的重点），但“V/Adj.+得”比字句主要体现于，对象动作比较之

间发出的补充成分，根据考察该语法项的结构形式、功能及相关语境后，笔者将此部

分重新扩展出的内容总结为：典型语境、典型对象比较、典型内容比较，以及典型动

作比较。目前教材中出现的释义更偏向于单一使用公式来解释结构的用法。 

如果从该句子内部来看，我们曾经提到过，这种比字句里边存在交叉现象。因此，

笔者认为教材可以事先将两个语言点分开来编写，最后再把同时出现两种语言点的句

型教给学习者，比如：先教基本的比字句，因为学生最初接触到的是形容词作谓语用

法，那么当我们给学习者教基本的比字句用法后（A 比 B+形容词）就可以将他们已经

学过的内容去引导跟其他语法项有关的，比如：“高”学生最初接触到的可能是，介

绍家庭成员的形象“我的爸爸很高”改写成比字句时“爸爸比我高”，当学生掌握了

“A比B + 形容词”用法后，再把“高”引入到“状态补语”用法，如：考试分数“考

得很高”等到学生接触“A 比 B+V/Adj.+得”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们“A 比 B+ 

V/Adj.+得”主要用来比较、评价两个对象发出的动作，如：“他考试比我考得高”或

者把它换成之前学过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他的考试成绩比我高”。将以上的教学顺

序总结出如下： 

图 1 “V/Adj.+得”比字句教学顺序 

那么“V/Adj.+得”比字句语法释义主要的典型性成分，分别为：对象比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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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动作比较以及语境。这四个典型性成分是根据该句式比字句自身划分出来的。

由于每一个语法项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笔者认为，语法教材编写应该把意义与形式相

结合起来，当然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同样，在教学这方面也没有

所谓“无所不能的教材”，所以我们才应该不断地去探索、找出更多的方法来增补不

足的地方，满足学习者的语言使用。另外，教材里的内容还要考虑时间方面，因为不

同时代的学习者和社会发生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笔者认为教材有必要跟紧时代来更

新里边的内容，正如 Ding Anqi , Chen Wenjing (2021) 在文中提到的观点“教材应

能反映时代发展新趋势”、“教材的形式会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断改善”。换

言之，好的教材是学习者学习的好工具，同时也是教师教学的最佳工具，甚至是各个

层级教师的好助手。总之教材在引导教师教学思路的同时，教师也在发挥教材的作用，

两者互相辅助。 

4.1 “V/Adj.+得”比字句典型性成分——基于三一语法扩展 

前面提到过关于四个维度的典型性成分，这些都是在“三一语法”体系的基础上

扩展出来的，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功能、结构、形式内部的语义关系突出“V/Adj.+得”

比字句的用法，先让学习者大致了解典型性之间的关联度。关于典型性语境、典型对

象义类、典型比较动作，以及典型比较内容的具体情况如下： 

图 2 “V/Adj.+得”比字句典型性扩展内容 

4.1.1 典型性语境 

第一个维度：语境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因为它能

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一个语法项的意义和用法，且能避免交际中出现词不达意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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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表达现象，尤其是那些结构看似比较固定的语法项，提供相应的情景能提升学习者

对语法教学的理解能力。如：“参加赛跑”、“老师检查学生的作文”、“起床的时

间”等。将这些情景放到语法释义部分，通过具体、熟悉的信息来引导学习者，如让

学习者思考这些情景一般会出现哪个方面的比较内容。 

4.1.2 典型对象义类 

第二个维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会拿什么来比较？通过以上表格可以看到，

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其实使用事物类型来比较并不是那么多，大多情况下还

是会出现共性的认识和比较内容，较典型的可以概括为人、事物、处所等。而且前后

所比较出来的对象还可分别为，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个体或者不同时间等。如：“马丽

比小张”、“今年的我比去年”、“妈妈做饭比外面”等。 

4.1.3 典型比较动作 

第三个维度：当我们知道了在哪儿发生、跟什么对象比较，这时就可以根据前面

部分所提供的信息，进一步地筛选符合情景与对象之间的动作。如：马丽和小高参加

赛跑，我们知道语境信息是跑步比赛，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通过这两个部分的内容，

就能快速地判断出比较动作应该用“跑”。再如，公布期末成绩，我们一般需要通过

考试手段来获得，很明显这一部分的比较动作是“考试”。 

4.1.4 典型比较内容 

第四个维度：比较内容，这个部分主要根据对象比较维度发出的动作，结合情景

推出整个句子所要比较的内容（对动作进行补充、评价）。如：上面提到公布期末成

绩、动作或状态比较的重点是考试，初步推出已知的信息后可以知道，当我们对两个

人的考试成绩进行比较时，通常会比较他们的分数是“高”还是“低”等。另外，教

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这部分的内容时，也可以强调使用该句式时通常不需要再加程

度副词。 

虽然“V/Adj.+得”比字句类型的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但句中的状态补语成

分，可根据不同的内容及情景适当地调整及替换，只要它能进入同一个范畴的比较内

容，就能在这部分共同使用。Zhang Xin (2018) 曾对各种“比字句”进行探析，并在

文中提到两个参与必须具备语义上的相关性，而且要符合人类的认知才能合理地进行

对比，比如：“这种蛙比普通蛙跳得高”这个句子主要对两种蛙的跳高能力进行评

价。再比如：写作文，我们可以比较内容的质量、篇幅及写作的速度，或者动作比较

方面，如：现在除了用手写字，我们还可以用电脑或手机打字等。其实这些都跟学习

者的认知水平，及认知能力密切相关，推导出来的补语内容也跟前面四个典型性有一

定的联系。比如：“他比我高”这里的“高”指的是个子高。相反，“他考得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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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这里的“高”并非表示个子，而主要强调分数多的意思。这是从该语法项的形式

与内部的意义来解剖“V/Adj.+得”比字句之间的关系。有关这方面，Wu Heping and 

WangJing (2016) 曾经在“基于用法”理论的研究，对语言形式与意义部分指出“语

言中的意义是一种认知结构，只有在与其对应的认知结构中才能理解一种语言形式的

意义”。总之，我们应该将语法项自身的功能结合学习者的认知经验，创造贴近日常

生活、给予运用语言的机会。 

通过这四个典型性的维度，学习者可以根据教材提出的具体语法释义，选出符合

自己想要比较的重点内容。此外，这四个维度已概括了这种比字句类型的内部结构，

呈现方式与释义形式不再是单独操练语法。它的流程体现于前一个为后一个成分提供

相关的信息，当然笔者扩展出来的典型性成分，不能完整地涵盖所有的语法项，但至

少设计出的这些释义方式，可以为教材释义部分提供参考，以及弥补教材中的“内容

单调，缺乏实用性，语法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等一部分问题。(Wu Zhongwei, 2019)。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教科书存在字数、篇幅限制等问题，而且里边的内容并非只围绕

在语法部分。因此，教材语法释义的编写“得采用点拔教学”的方法，不能面面俱到，

更不能来一场“倾盆大雨”，因为这会让学生“感冒”的(Lu Jianming,2018)。 

5.总结

本文通过考察现有教材的不足，并指出教材使用者的偏误与对教材使用的意见，

从而基于三一语法的应用，提出教材中的语法点如何根据该教学体系合理地编排

“V/Adj.+得”比字句结构。本次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教材语法释义的整体结果

倾向于“比较符合”。三种测试题型主要出现的错误分别为：学生在“得”后位置加

上程度副词；选用的词语不符合该句式的规律；尚未掌握好动词拷贝式；最后，如果

按照语言公式与结构来看，选用的词语符合语法，但不符合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出现

词不达意、语序混乱现象。不过这一结果却与学生实际使用该语法点的情况并非完全

符合，当然影响因素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不足，但笔者认为至少上述出现的问题是能

为教材的编写提供需要更多强调的内容。于是，笔者试图基于三一语法教学体系，将

学习者的答题情况及他们的意见，对教材语法释义提出相关的建议。三一语法教学体

系扩展出的典型性成分，主要针对“V/Adj.+得”比字句语法项内部的功能设计出来，

分别为：典型性语境、典型对象义类、典型比较动作与典型比较内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次调查的样本量有限，结果可能不足以代表所有泰国

汉语学习者的情况。此外，我们也发现教材的使用，特别是语法释义编写，与教师的

教学方法有很大的关联。如果将来条件允许，我们还计划对教师进行访谈和调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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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从学生和教师两个角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更有价值的教材语法释义编写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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